
附件 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及運作要點 
   107年 5月 23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70943705 號函修訂 

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建構並完善新北市國民中小學

（以下簡稱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輔導體系，落實課程政策，有效提

升教學品質，特設置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本

團），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團工作目標如下： 

    （一）研發創新教學策略，提升國民教育品質。 

    （二）輔導教師研究進修，落實教學輔導政策。 

    （三）激勵教師服務熱忱，增進課堂學習效果。 

    （四）建立學習領域資源，豐富領域教學內涵。 

三、本團採任務編組，其組織如下： 

    （一）置團長、副團長各一人，分別由本局局長、副局長兼任。 

    （二）置團務秘書一人，由本局業務科科長擔任，負責學校教學輔導

業務。 

    （三）置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督學至少各一人，由團長指派具備

課程專業領導能力之教育人員擔任，協助課程與教學相關政

策之策劃與推動。 

    （四）置團務幹事二人，得調用學校教師擔任，負責規劃執行各項教

學輔導工作業務。 

    （五）輔導團置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市中心總召集學校各一所，由團

長指定該校校長兼任召集人，並得視需要設置執行祕書若干

人，負責統籌規劃及推展輔導小組年度輔導計畫。 

    （六）輔導團應依課程綱要，下設各類輔導小組召集學校，分別置下

列人員： 

1、置召集人一人，由學校校長兼任；並視需要得設副召集人



一人至三人。 

2、置專、兼任輔導員若干人，遴聘教學優良之學校教師擔任。 

3、各輔導小組得視需要設執行秘書及儲備團員，並得聘請專

家學者擔任顧問或研究員。 

四、本團團務運作方式如下： 

    （一）每學年度召開總團會議三次為原則，研商團務工作計畫等。 

    （二）各輔導小組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每學年度結束時，各輔導小組

提出工作成果報告，送交本局參考。 

（三）各輔導小組運作方式如下： 

1、定期召開小組會議，相關人員以公假方式與會。 

2、輔導方式： 

（1）團體輔導︰專題演講、分區研討、公開授課、成長團

體、通訊輔導、參觀活動、實作研習及教學研究心得

分享等。 

（2）個別輔導︰教學輔導、教學診斷、公開授課、諮詢輔

導及問題座談等。 

（3）專案研究︰輔導員除本身進行教育相關研究外，並輔

導學校進行教學研究。 

3、工作任務： 

（1）課程政策宣導轉化：到校服務，傳達本局課程政策，

並適時反映學校推行課程政策之困難，以研提困難

解決之策略，且協助本局辦理各項課程發展與精進

教學之相關事宜。 

（2）教學專業實踐引領：到校輔導時，應以公開授課、分

享心得及共同參與等多種方式進行，並於輔導時推

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概念。 

（3）實踐知識擴散分享：辦理教學心得發表及相關教學研

討會議，出版教師優良研究作品專輯，並發掘學校教



學優良教師，推廣其優良教學方法或事蹟。 

（4）資源交流平台經營：整合資源，支援教師教學與專業

發展，建置教學資源網站，進行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

研究，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教學諮詢及意

見交流之平台，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專業學習社

群。 

（5）其他法令規定及本局交辦本團團務相關任務。 

  4、本要點所稱公開授課，係包含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 

五、輔導人員之遴選、聘任及培訓如下： 

    （一）本局依需求遴聘，輔導員透過公開之機制遴選（薦），由本局

頒發聘書後任用之。每次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本局得視其表

現情形予以續聘。 

    （二）輔導員應完成本團相關專業成長培訓課程。 

六、本團人員之權利義務如下： 

（一）課程督學、團務幹事、專任輔導員等人員，得全時調用支援輔

導團工作，所遺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代理代課教師授課。全時

調用人員之休假、休假旅遊補助及不休假獎金等比照學校教

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辦理。 

（二）團員授課規範如下： 

1、專任輔導員：以全時公假或部分時間公假支援教學輔導工

作。 

2、執行秘書與兼任輔導員：以部分時間公假支援團務運作及

教學輔導工作，市中心總召集學校及輔導小組每週減授

授課節數採總量管制至多三十六節。輔導員減授課節數

視為該教師基本授課節數，得依相關規定支領超時授課

鐘點費。 

3、研究員與儲備團員以不減課為原則。 

（三）團員之義務： 



1、參與團務會議及配合團務推動，進行教學輔導及公開授

課。 

2、專任輔導員：規劃團務，帶領團員提升教學輔導專業知能

等任務。每學期至少應進行一次分區層級以上公開授課。 

3、兼任輔導員：參與團務並提升教學輔導專業知能等任務。

每學年至少應進行一次分區層級以上公開授課。 

4、研究員：教學研修及團務諮詢。 

七、獎勵機制： 

    （一）每年五月由召集學校依考核計畫進行考評並依相關規定提列

獎懲；另訂獎勵制度公開表揚年資屆滿十年之資深優良團員。

工作績效優良者、具特殊貢獻者，本局從優獎勵。 

    （二）擔任輔導團員免兼導師，其擔任輔導團員年資視同導師年資。 

    （三）輔導團幹事、執行秘書及輔導團員，參加候用校長及主任甄選

時，其年資得比照兼任主任職務採計積分或酌予加分，採計標

準以當年度簡章為主。 

    （四）每年辦理教育交流，參與團員予以公假派代辦理。 

八、本團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及教育部專款支應。 

 


